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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问题目录”的答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根据贵院提供由侯莉萍提交的“问题目录”，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6年4月21日及2016年6月27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室内装修情况为普通装修（即涂料顶棚、涂料墙面、地砖或木地板地面），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61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1.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1.3当估价对象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宜同时选用所有适用的估价方法进行评估，不得随意取舍”。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用房，属可收益性物业，且近期周边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较丰富，故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收益法和比较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2.收益法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3.参考“1”，比较法参考房地产市场实际成交价格，而收益法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买卖与租赁市场状况无关联性。
4.综合分析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且比较法选取的可比实例均为成交日期与价值时点相近、价格正常的类似房地产，测算结果较收益法更符合目前市场正常价格水平，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80%，收益法取权重为20%。

5.根据原告当事人崔绍涵介绍，估价对象内部已于2016年6月27日后重新装修，经实地查勘前与赵佳法官确认，并于实地查勘日经被告当事人侯莉萍本人签字确认，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6年4月21日及2016年6月27日的内部装修情况设定为普通装修（即涂料顶棚、涂料墙面、地砖或木地板地面）为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若异议人可提交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实际装修情况，经法庭质证确认可采纳的，估价结果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6.根据原告当事人崔绍涵介绍，估价对象现由其本人使用，未设定租赁权。
7.异议人所述25569元为2016年一季度北京市全市土地成交价格平均状况，与估价对象无可比性。

8.参考“1”，收益法与市场价格无关联性。

 报告所述“从北京市二手房市场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存量房市场量价两方面均已达到高位，入市需求将逐渐出现下滑，市场可能会出现回调趋势。”为经济学原理的合理推测，与估价结果无关联性。
9.估价结果是客观的。
10.同“4”。

11.同“4”。
12.叶凌、陈颖均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及土地估价师，且报告由其二人亲笔签字。

13.参考“1”。
14.同“8”。

15.报告所述为“北京市二手房房地产市场状况”。
16.同“8”。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096-F01、02SFZC6]均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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